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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台教务[2020] 43号

琼台师范学院

2020-2021学年实习工作方案
为了我校实习工作的有序开展，并确保实习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特制定此方案。

一、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一）实习工作领导小组

1.机构组成

组长：王显芳

成员：吴小玲、李长毅、柳善文、邢满、符方健、马玉蓉、刘丽梅、符祥康、云颖、符传谊、庄小满、谢彦波

2.职责

领导小组负责我校实习的全面工作，对实施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及统筹规划。

（二）实习工作办公室

1.机构组成

主任：吴小玲
成员：张建沼、符方健、单百灵、杨海燕、庄小清、王彦旎、周乃林、罗丽丹、唐国纯、李婉琼、陈晓波、陈进东

2.职责

负责执行领导小组的工作安排，制定全校实习的总体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协调各部门工作，并对实习过程进行督促、检查和材料的收集汇总。实习工作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三）学生工作组

组长：柳善文

成员：曾德锦、蔡青、陈明洁、李永才、王海青、陈道昭、

符传嘉、颜松海、符永

职责：完成实习领导小组布置的任务，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安全教育及管理，随时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协助实习工作办公室做好学生的技能强化培训、实习生安置等工作，为实习师生做好安全保障等相关工作。

（四）督查指导组

组长：李长毅

成员：杨焕楠、覃晓辉、各二级学院督导员

职责：监督检查各小组落实工作任务、各学院实习学生岗前培训工作落实以及赴实习点工作，督查各学院指导团队校内外实习指导的落实情况，并定期到相关实习学校巡查，及时向实习领导小组汇报，对工作不力者督促其改进落实。

（五）宣传与保障组

1.机构组成

组长：郭志东

成员：龙旺、上官健、袁昌清、姚磊

2.职责

完成学校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布置的任务，负责及时对实习工作进行宣传，对实习过程的有关活动进行跟踪报道，营造良好的实习氛围；负责实习工作中车辆安排及往来客人的接待等。负责相关经费审核与拨付、实习人员的生活保障等相关工作。

（六）二级学院工作组

1.机构组成

设文学院、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学前教育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管理学院等九个学院工作组，组长由相关学院院长担任，学院书记和分管实践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学院相关专业团队主任、专业教师和辅导员为成员组成。

根据工作需要，各学院工作组设实习岗前培训指导小组，聘请行业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及本学院相关教师组成强有力的培训指导队伍，加强对实习生的岗前培训与跟踪指导。

2.职责

负责完成学校实习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布置的任务，制定相关专业实习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负责实习生的岗前培训，实习安全教育、专业指导与管理，实习工作的考核及评优，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报送及归档等。

二、实习各项工作完成时间节点

（一）本科师范专业（非师范本科专业参照执行）

	实习阶段
	需完成的工作
	时间
	责任单位（人）
	备注

	前期准备阶段
	1.报送《校内岗前职业技能培训》方案
	2020年7月10日
	二级学院
	

	
	报送《2020-2021学年联合建队随校实习基地需求调查表》（附件2）；              

 3.报送《实习方案》及预算
	2020年9月14日
	二级学院
	

	
	4.报送《2020-2021学年实习安排统计表》（附件3）电子版
	2020年9月21日
	二级学院
	

	下点实习阶段
	各学院自行安排巡查指导、听课、评课
	2020年10月9日—12月31日
	二级学院
	共12周

	实习总结阶段
	1.实习手册、鉴定表等材料缴交
	2020年12月31日
	二级学院、          驻点（带队）教师
	

	
	2.完成实习总结、成绩评定和评优工作
	2021年1月8日
	二级学院、          驻点（带队）教师
	

	
	3.成绩录入正方教务系统、报送评优结果（电子版和纸质版）
	2021年1月15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
	

	
	4.报送纸质成绩表到教务处分管成绩的管理人员
	2021年1月20日
	二级学院
	


（二）专科师范专业

	实习阶段
	需完成的工作
	截止时间
	责任单位（人）
	备注

	前期准备阶段
	1.报送《校内岗前职业技能培训》方案
	2020年9月7日
	二级学院
	

	
	2.报送《2020-2021学年联合建队随校实习基地需求调查表》（附件2）
	2020年9月25日
	二级学院
	

	
	3.报送《实习方案》及预算、《2020-2021学年实习安排统计表》（附件3）
	2020年9月30日
	二级学院
	

	下点实习阶段
	1.各二级学院自行安排巡查指导、听课、评课
	2020年11月2日—12月31日
	二级学院
	共9周

	实习总结阶段
	1.实习手册、鉴定表等材料缴交
	2020年12月31日
	二级学院
	

	
	2.完成实习总结、成绩评定和评优工作
	2021年1月8日
	二级学院
	

	
	3.成绩录入正方教务系统、报送评优结果（电子版和纸质版）
	2021年1月15日
	二级学院
	

	
	4.报送纸质成绩表到教务处分管成绩的管理人员
	2020年1月20日
	二级学院
	


（三）专科非师范专业

	专业
	阶段
	需完成的工作
	截止时间
	责任单位（人）
	备注

	非师范专业
	前期准备阶段
	1.报送《校内岗前职业技能训练方案》
	2020年7月1日
	二级学院
	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

	
	
	2.报送《2020-2021学年实习安排统计表》（附件3）
	2020年7月1日
	二级学院
	

	
	
	3.报《实习方案》及预算
	2020年7月1日
	二级学院
	

	
	下点实习阶段
	各二级学院自行安排巡查指导
	2020年9月7日至12月31日
	二级学院
	

	
	实习总结阶段
	1.实习鉴定表等材料缴交
	2020年12月31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2.完成实习总结、成绩评定和评优工作
	2021年1月8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3.成绩录入正方教务系统、报送评优结果（电子版和纸质版）
	2021年1月15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4.报送纸质成绩表到教务处分管成绩的管理人员
	2020年1月20日
	二级学院
	

	非师范专业
	前期准备阶段
	1.报送《校内岗前职业技能训练方案》
	2020年12月31日
	二级学院
	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

	
	
	2.报送《2020-2021学年实习安排统计表》（附件3）
	2020年12月31日
	二级学院
	

	
	
	3.报送《实习方案》和预算
	2020年12月31日
	二级学院
	

	
	下点实习阶段
	各二级学院自行安排巡查指导
	2021年3月至6月
	二级学院
	

	
	实习总结阶段
	1.实习鉴定表等材料缴交
	2021年5月4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2.完成实习总结、成绩评定和评优工作
	2021年5月4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3.成绩录入正方教务系统、报送评优结果（电子版和纸质版）
	2021年5月10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4.报送纸质成绩表到教务处分管成绩的管理人员
	2021年5月10日
	二级学院
	

	
	
	5.完成实习总结
	2021年5月15日
	二级学院
	

	“2+1培养模式”专业
	前期准备阶段
	1.报送《校内岗前职业技能训练方案》
	2020年7月1日
	二级学院
	2020-2021学年两学期

	
	
	2.报送《2019-2020学年实习安排统计表》（附件3）
	2020年7月1日
	二级学院
	

	
	
	3.报送《实习方案》及预算
	2020年7月1日
	二级学院
	

	
	下点实习阶段
	各二级学院自行安排巡查指导
	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
	二级学院
	

	
	实习总结阶段
	1.实习鉴定表等材料缴交
	2021年5月4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2.完成实习总结、成绩评定和评优工作
	2021年5月4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3.成绩录入正方教务系统、报送评优结果（电子版和纸质版）
	2021年5月10日
	二级学院、驻点（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4.报送纸质成绩表到教务处分管成绩的管理人员
	2021年5月10日
	二级学院
	

	
	
	5.完成实习总结
	2021年5月15日
	二级学院
	


各学院务必根据上表中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及时完成各项工作。

三、实习形式

本学年师范类专业实习以联合建队随校集中实习为主，自主实习为辅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有2021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班学生须参加随校集中实习。师范类专科专业以随校集中实习为主，允许部分学生自主实习，但自主实习人数不超过本专业当年实习人数的10%。
（一）随校实习：

1.学前教育学院和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原则上安排集中实习，根据专业实习实际情况，由学院自行统一组织。

2.文学院、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和体育学院等六个学院师范类专业（含本科和专科）的实习采取联合建队的形式进行。

联合建队具体操作：二级学院在联系实习学校时，汇总实习学校所需各专业实习生情况，填写《2019-2020学年联合建队随校实习基地需求调查表》（附件2），并在规定时间内反馈给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由实践科教学管理科汇总信息后，由相关学院安排实习生。

3.非师范专业。各学院应充分利用已建立起来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尽量统一安排学生集中实习，并规范管理，以确保实习质量。有条件的专业，应采取行业带薪顶岗实习形式进行。

（二）自主实习

统一安排集中实习有困难的非师范专业，或考虑学生就业因素的，可允许学生申请自主实习。且须提前申请，填《自主实习申请表》，由二级学院实习领导小组审批，报教务处备案。

选择行业带薪顶岗实习和自主实习的学生，由学院安排教师进行跟踪指导。原则上每位教师跟踪指导的学生人数不超过20人，且务必于学生离校前安排学生与指导教师见面，明确实习任务、要求等。

四、驻点（带队）教师选派

（一）联合建队驻点（带队）教师选派

各师范专业安排随校集中实习时，建议按1：30的师生比来安排全脱产的驻点教师，并以学院为单位填报《2020-2021学年实习驻点（带队）教师信息表》（附件1），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备案。

根据2021届师范类各专业学生人数情况，相关学院需联系的实习学校数量及安排驻点教师人数参照下表：

各学院需联系实习学校数量及安排驻点教师人数情况表

	序号
	学院
	专业
	人数
	安排驻点教师人数
	需联系基地数量
	备注

	1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语文教育
	192（本）、144（专）
	11
	11
	按照约30人/小学的标准安排实习生。

	2
	理学院
	科学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教育、小学教育
	124（本）、192（专）
	9
	9
	

	3
	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教育
	79（本）140（专）
	7
	7
	

	4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教育
	76（本）、104（专）
	6
	6
	

	5
	美术学院
	美术学、美术教育
	76（本）、38（专）
	4
	4
	

	6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25（专）
	4
	4
	

	合   计
	1290
	43
	43
	


（二）选派驻点教师的条件要求及其职责

驻点教师要求思想品质好，身体健康，处事公正，有吃苦耐劳精神，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业务素养高，工作认真负责。师范专业实习驻点教师须熟悉小学（或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能承担教师技能培训和实习指导工作。非师范随校实习驻点教师则须熟悉企业、行业情况。

选派的驻点教师要求全脱产，全面负责学生实习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1.依据实习计划，做好实习生下点前校内的相关准备工作，如分组分点、材料领取和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等。

2.做好与实习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维持与实习单位的信息畅通、关系和谐。为实习工作创造有利条件，确保实习工作顺利完成。

3.加强对实习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时时关注实习生的身心健康和思想动态，及时做好实习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了解并及时处理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出现的业务和生活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实习工作汇报和交流，定期向学校、二级学院和实习单位汇报。

4.遵守实习工作纪律，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工作日按时到达实习单位，并做好实习生的管理与指导工作。驻点期间须与实习生同住于实习单位，不得长时间（1天以上）擅离实习驻点单位，且每天须写驻点工作日记。如有特殊原因需离开驻点单位（1天以上），须按我校有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并报学校实习工作领导办公室批准后，方能离岗。离岗前，须告知实习单位领导，并做好相关工作安排。

师范专业实习驻点教师全程听课（含学生试讲）不少于50节，且每听完一节课应及时组织讲评。实习结束收队后一周内，所有实习驻点教师须把驻点工作日记（师范专业还需交听课记录）交给教学秘书，由学院存放备教务处检查。

5.负责实习有关材料的收集（包括技能强化训练的图片、实习生工作生活图片、能反映实习效果的图片和纸质材料）、信息反馈，做好实习生的实习鉴定、成绩评定和实习工作总结。实习结束返校一周内，每位驻点教师向所在学院和教务处提交一份不少于2000字的实习驻点指导工作总结，并向教务处实践科提供实习过程的相关照片，可发至751329504@qq.com邮箱。

五、奖惩规定

（一）实习生

1.奖励：

（1）在实习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违规行为，并超额完成实习任务的实习生，具备参评优秀实习生资格。

（2）优秀实习生评选。各学院根据《琼台师范学院毕业实习评优试行办法》（琼台〔2020〕28号）的规定评选优秀实习生，即集中实习按15%的比例推荐院级优秀实习生，按10%的比例推荐校级优秀实习生；分散自主实习的优秀实习生，按分10%的比例推荐院级优秀实习生，按5%的比例推荐校级优秀实习生。
（3）被评为优秀的实习生，须提供实习相关照片不少于10张；师范专业学生需另提供8篇优秀教案（电子版），一篇4000字左右的教育研习报告；非师范专业学生需提供一篇2000字左右的总结，一篇2000字左右与专业相关的调查报告，不少于10张实习照片。

2.惩处

（1）实习生未能完成实习基本任务，或在实习中出现违反规定行为的，取消实习评优资格，情节较重者，该实习成绩可评定不及格，或计0分。

（2）擅自离岗一天以上或请假一周以上者，取消评优资格，有实习补助的，扣发当月实习补助；

（3）擅自离岗三天者或请假三周以上者，实习成绩一律评为不及格，有实习补助的，取消实习补助发放，同时按学校学生管理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二）指导教师

1.奖励

（1）完成驻点（指导）教师职责和要求所规定的基本任务，且未出现工作失误的，具备评选优秀指导教师资格；

（2）优秀驻点（带队）教师和自主实习指导教师的评选。由各学院根据《琼台师范学院毕业实习评优试行办法》（琼台〔2020〕28号）的规定进行评选。评出的优秀驻点（带队）教师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驻点教师总人数的20%；优秀自主实习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自主实习指导教师人数的10%。

（3）被评为优秀的驻点（含自主实习指导）教师，须提供一篇优质的实习总结及相关图片资料不少于10张，并在本学院实习总结会议中做经验介绍。不按要求完成的，视为自动放弃评优权利。

2.惩处

（1）未履行指导教师职责，未按时完成实习驻点工作的基本任务，或工作中出现失误受到学校点名批评的，取消优秀驻点教师评选资格；

（2）擅离岗位一天（含）或请事假三天（含）或病假五天（含）以上者，取消优秀驻点教师评选资格；

（3）擅离岗位、听课未达规定数量的，将根据学校教学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六、有关要求

1.各学院应在实习工作结束后一周内做好本学期的实习工作总结，召开实习工作总结大会。实习工作总结（电子版）应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备案。
2.驻点（带队）教师工作总结

驻点（带队）教师应在实习收队回校一周内召集有关实习生召开总结会，做好实习成绩评定、实习评优和实习总结等工作，向所在学院和教务处提交一篇不少于2000字的实习总结（电子版）。

3.实习收队前，每个实习点应代表学院向实习单位写一封感谢信。同时由驻点（带队）教师出面协调，由实习单位出具一份对我校实习生评价的书面材料并盖章。

4.各学院在联系实习点时，应以本学院负责的校外实践基地为主，可以新建校外实践基地。已是我校其他学院负责的校外实践基地，应由负责学院联系，其他学院不得私自联系，以免造成工作管理的混乱。各学院负责校外实践基地具体见附件4《小学教育校外实践基地一览表》。

七、经费保障

（一）师范专业实习经费使用按《 琼台师范学院教育实践经费管理办法》（琼台〔2019〕188号）执行。

（二）非师范专业实习经费使用按我校《琼台师范学院非师范专业实习见习经费管理办法》（琼台〔2020〕28号）及相关规定执行。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晓波  电话：65732309

邮箱：751329504@qq.com

附件：

1. 2020-2021学年实习驻点（带队）教师信息表

2．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联合建队随校实习基地需求调查表

3．2020-2021学年实习安排统计表；

4．小学教育校外实践基地一览表

教务处

2020年6月22日
琼台师范学院教务处                       2020年6月22日印发


